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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城市排水工程是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是保护水体环境、保障

人民健康的屏障，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强的特点。近年来，我国经

济社会迅猛发展，但城市“外貌”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与排水系统

陈旧落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城市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黑臭水体

和越来越严重的城市内涝，都与排水工程息息相关。

根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

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黑政办发〔2014〕3 号）中提出：“加快

雨污分流改造步伐；加快老城区雨污分流改造步伐，逐步实现雨污

分流制。”《黑龙江省“十四五”城市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中

提出：“新建城区要建设雨污分流的排水管道，提高雨水管道建设

标准，有条件的地区应逐步实施老城区雨污分流改造。”根据《黑

龙江省贯彻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问题二十九：

黑龙江省应新建污水管网公里数，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未经核实，

督察发现，多个地市任务完成量虚报严重。中央环保督察组要求黑

龙江省进行限时整改，验收标准为：补齐污水管网缺口，形成年度

污水管网新建清单，尽快实现城市雨污分流建设，新建城区必须采

取雨污分流建设。

同江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松花江与黑龙江交汇处南岸的三角

地带，是黑龙江沿边开放带的重要国际口岸城市。同江中俄跨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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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是中俄界江黑龙江上第一座永久性桥梁，在同江哈鱼岛上游。大

桥建成以后，不仅人流、物流的迅速增长，中俄之间的关系近一步

加强，贸易机会增多，提高了两岸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同江大发展。

2023 年启动了同江市城镇排水管网改造项目（一期）工程前，

同江市已经形成了相对系统的排水管网，其中老城区的排水管网系

统相对完善，但也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老城区排水管网大部分

为合流制，雨季时大量污水直接就近排放至拉起河，造成水体环境

的严重污染；另一方面，原有合流管道建设年代较早、设计标准偏

低、管径较小，排水管道错接、破损现象严重，排水能力不足，且

城区又没有低影响开发措施和其他防内涝设施，导致暴雨来临时城

区中的平坦、低洼地带内涝和积水严重。新建设的城区，排水管网

则直接采用分流制，雨水就近排放至水体、污水收集排至污水处理

厂。排水工程缺乏统一的、全局的、系统性的、整体性的设计和计

算，有的地方服务面积小、但管径较大，而有的地方服务面积大、

但管径却较小，不利于雨污水的收集和排放。同时排水管网的建设

主体复杂，各部门各自为政，排水管道设计建设均只考虑各自范围

内的排水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排水管网的不均衡性和复杂性。

随着排水管网改造项目一期工程的建设，城市部分路段及排水

主干线已形成雨污分流体制，部分较小合流管道已废弃或者用作污

水管道，新建雨水管道，大大减少了老城区内涝积水、老旧排水管

网错接、乱接、破损等水环境污染问题，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排水系

统。但由于一期工程建设资金和时间有限，并不能解决同江排水的

全部问题，城区内仍有部分错接、破损现象严重，管径较小的合流

管道未进行改造，部分地区排水能力依然不足，城区内依然存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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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积水，合流污染及管道老旧破损等问题。为加快项目实施，尽早

解决同江市城区积水问题、水环境污染问题，在一期工程的基础上

接续开展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2023 年 10 月，黑龙江省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完成《同江

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023 年 11 月 9 日，同江市发展和改革局作出《同江市城区排

水防涝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同发改〔2023〕121 号），

确定项目总投资 8,349 万元，建设工期至 2024 年 12 月。

2024 年 10 月 27 日，同江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议（第十届.

一四三次）研究通过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谋划上报工作。

2024 年，黑龙江省财政厅 《关于下达增发 2023 年国债城市排

水防涝能力提升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黑财指〔建〕〔2024〕109

号 ）文件下达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资金 4,251 万元。

2024 年 4 月 28 日，《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转贷市

县一般债券资金（用于增发国债项目配套）的通知》（黑财指债（建）

〔2024〕14 号）文件下达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资金 4,098

万元。

2024 年 1 月 2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通过《黑龙江省政

府采购平台》与黑龙江智合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可研评审

合同》，合同金额 3.8 万元；

2024 年 1 月 3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通过《黑龙江省政

府采购平台》与黑龙江省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签订《可研编制

合同》，合同金额 11.5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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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 月 9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黑龙江朗宣项

目管理公司对项目全过程咨询服务进行公开招标，中标单位为黑龙

江省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中标金额 576.66 万元。

2024 年 2 月 8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黑龙江省设计集

团有限公司、中新创达咨询有限公司、中外建华诚工程技术集团有

限公司、黑龙江昱洲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佳木斯冠唯工程质量检测

有限公司联合签订《建设工程咨询服务合同》，合同总金额 576.66

万元。

2024 年 2 月，中外建华诚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完成了 《同

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初步设计》。

2024 年 2 月，黑龙江省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完成了《同江

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初步设计评审报告》。

2024 年 2 月 22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关于同江

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同住建工字〔2024〕1

号），确定项目主要内容及建设规模为：新建雨水管道 10,717.7

米（含雨水连接管及泵站出水暗渠改造），管径为 d300—d1500；

新建及改造排水管道 9,557 米，管径 DN400—DN600；改造雨水泵站

1 座；新建一体化污水泵站 2 座；购置防洪排涝应急设备等。

2024 年 2 月 29 日，同江市政府投资管理办公室、同江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与黑龙江普莉滋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

造价咨询合同》，合同金额 20.53 万元。

2024 年 3 月 5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项目施工部分分

4 个标段委托黑龙江朗宣项目管理公司公开招标。第 1 标段中标单

位为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中标金额 1,546.98 万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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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段中标单位为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中标金额 1,875.75 万元；

第 3 标段中标单位为同江市广安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标金额

1,519.79 万元；第 4 标段中标单位为北大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

标金额 1,768 万元。

2024 年 3 月 25 日，同江市水务局作出《关于同江市城区排水

防涝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准予水行政许可决定书》。

2024 年 4 月 1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龙建路桥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第 2 标段《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 1,875.75

万元。

2024 年 4 月 1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北大荒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签订第 4 标段《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 1,768 万

元。

2024 年 4 月 2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黑龙江省建筑安

装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第 1 标段《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

1,546.98 万元。

2024 年 4 月 2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同江市广安市政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第 3 标段《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

1,519.79 万元。

2024 年 11 月 5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黑龙江秀友丽

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签订《排水泵采购合同》，合同金额 30.38 万

元。

2024 年 11 月 5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程力专用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排水吸污车采购合同》，合同金额 66.4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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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 1 日，同江市政府投资管理办公室、同江市住房

和黑龙江北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进

行结算审核，合同金额 48.44 万元。

2024 年 12 月 19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河南省畅视仪

器设备有限公司签订《CCTV 检测设备采购合同》，合同金额 6.96

万元。

2024 年 9 月 30 日，项目施工的 4 个标段由同江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组织施工单位和中新创达咨询有限公司完成了建设工程竣工

验收。

2024 年 11 月 10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同江市排水事业

服务中心完成了吸污车验收。

2024 年 12 月 10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同江市排水事业

服务中心完成了渣浆泵设备验收。

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于 2025 年 3 月 11 日完成第 1 标

段结算审核；于 2025 年 3 月 14 日完成第 4 标段结算审核；于 2025

年 6 月 3 日完成第 3 标段结算审核；于 2025 年 6 月 28 日完成第 4

标段结算审核。

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预算资金 8,349 万元，实际到位

资金 8,364.36 万元，截至 2024 年底实际支出资金 5,944 万元，截

至评价期，实际支出资金 6,133.25 万元，主要用于项目前期准备及

建设工程资金的支付。

（二）评价工作情况

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国债资金）绩效评价运用文献

法、社会调查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方法，同时通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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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搜索、多因素分析来支撑评价的逻辑紧密性和客观性。评价工

作的内容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现场查验及数据收集等各种方式，

结合定量、定性手段，对项目决策、实施过程及产出、效益等进行

全面评价。本次绩效评价采取“定量化指标体系打分评价”和“定

性的调查信息分析”两种方式结合评价。

评价过程如下：

1、文件收集研读；

2、现场调研及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3、制定《绩效评价方案》；

4、社会调查和评价抽样；

5、评价小组绩效分析；

6、撰写报告与委托方及项目单位沟通；

7、出具报告。

二、评价结论

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国债资金）绩效评价主要是通

过项目的“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个维度进行评价，设总分

100 分。经评价组综合论证，项目综合得分为 83.67 分，其中：决

策 9 分、过程 19.27 分、产出 27 分、效益 28.4 分，绩效等级为“良”。

三、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建议

（一）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完善程度有所欠缺。没有根据项目情

况设置完整的绩效目标表，仅针对国债资金设置了绩效目标，绩效

目标不完整。在绩效指标方面，没有按照资金文件要求设置指标体

系；质量指标包含“预算编制到项目率”，这是针对资金的指标，

并非针对项目本身的质量指标，设置有误；时效指标将各季度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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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进度作为项目的进度时效指标，设置有误；数量指标仅包含“新

建雨水管道”和“改造雨水管理”，未包含设备采购内容，设置不

完整。在预算绩效管理方面，《项目支出绩效监控及自评报表》仅

体现出结束评价，未进行阶段评价，没有起到项目过程中绩效目标

运行监控作用；项目自评没有按照绩效目标逐项阐述完成情况；自

评表中项目支出及时性填报与实际情况不符。

产生问题的原因：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认识有差距，预算绩效

管理环节落实不完整；对个别指标内涵理解有误。

建议：全面增强预算绩效管理理念；加深对绩效目标和指标内

涵的理解；按照财政部门要求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各项工作

内容，特别是要注意绩效监控开展的时效性。

（二）预算编制准确性不佳。项目预算资金 8,349 万元，截至

评价期，项目实际到位资金 8,364.36 万元，正在履行支付手续预计

支付工程款 817.94 万元，质保金为 191.33 万元，需待质保期满后

支付，剩余项目资金 1,221.84 万元，占预算资金的 14.63%。由于

预算编制的准确性不足，造成了部分国债资金的闲置。

产生问题的原因：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过程对项目实际了解掌

握不够细致，投资估算不够准确。

建议：在今后此类项目中应更加重视可研编制部门和评审部门

的优质选择；同时对本项目闲置资金应及时由财政部门调整使用。

（三）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有待加强。资金管理制度还不够完

整，缺少专项资金管理制度，项目单位提供的国债资金管理制度仅

限于对工程款支付管理，制度覆盖面过窄。在制度执行方面，项目

可研报告编制完成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编制单位为黑龙江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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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而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通过《黑龙江省

政府采购平台》与黑龙江省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签订《可研编

制合同》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3 日，即编制行为早于政府采购时间。

产生问题的原因：制度建设考虑不够全面，未覆盖资金管理完

整领域；对政府采购制度执行不到位。

建议：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在今后的项目建设中严格遵守包

括政府采购制度等各项制度规定，在制度约束范围内组织实施，避

免出现先实施后履行政府采购程序的问题。

（四）资金使用合规性有待完善。勘察、设计、测绘、施工等

多项资金支付晚于合同约定时限。

产生问题的原因：资金支付受资金申请流程影响，一定程度有

所迟滞，但同时也存在资金管理制度执行不够严格的原因。

建议：提高资金申请的预判性以及支付对象的严谨性，确保严

格按照合同约定执行资金支付。

（五）结算和决算超出常规时限。本项目建设工程共分 4 个标

段，各标段于 2024 年 9 月通过完工验收，但截至项目建设期结束时

间 2024 年 12 月底，项目未开展结算审核，至 2025 年 6 月才完成全

部 4 个标段的结算审核；且截至评价期项目仍未开展竣工决算。

产生问题的原因：个别款项支付进度迟缓，影响结算决算开展。

建议：加快资金支付进度，尽快开展项目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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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报告

为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提高预算精细化、科学化管理

水平，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引导作用，强化

项目单位支出责任意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预算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中发〔2018〕34 号）《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

施预算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 号）《财政部项目

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 ）等文件要求，同江

市财政局委托预算绩效管理第三方机构，对“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

设项目（国债资金）”进行绩效评价，本着独立、公正和实事求是的

原则，得出绩效评价结论，出具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背景

城市排水工程是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是保护水体环境、保障人

民健康的屏障，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强的特点。近年来，我国经济社

会迅猛发展，但城市“外貌”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与排水系统陈旧落

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城市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黑臭水体和越来越

严重的城市内涝，都与排水工程息息相关。

根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

和管理工作的意见》（黑政办发〔2014〕3 号）中提出：“加快雨污

分流改造步伐；加快老城区雨污分流改造步伐，逐步实现雨污分流制。”

《黑龙江省“十四五”城市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中提出：“新建

城区要建设雨污分流的排水管道，提高雨水管道建设标准，有条件的

地区应逐步实施老城区雨污分流改造。”根据《黑龙江省贯彻落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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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问题二十九：黑龙江省应新建污

水管网公里数，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未经核实，督察发现，多个地

市任务完成量虚报严重。中央环保督察组要求黑龙江省进行限时整改，

验收标准为：补齐污水管网缺口，形成年度污水管网新建清单，尽快

实现城市雨污分流建设，新建城区必须采取雨污分流建设。

同江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松花江与黑龙江交汇处南岸的三角地

带，是黑龙江沿边开放带的重要国际口岸城市。同江中俄跨江大桥是

中俄界江黑龙江上第一座永久性桥梁，在同江哈鱼岛上游。大桥建成

以后，不仅人流、物流的迅速增长，中俄之间的关系近一步加强，贸

易机会增多，提高了两岸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同江大发展。

2023 年启动了同江市城镇排水管网改造项目（一期）工程前，同

江市已经形成了相对系统的排水管网，其中老城区的排水管网系统相

对完善，但也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老城区排水管网大部分为合流

制，雨季时大量污水直接就近排放至拉起河，造成水体环境的严重污

染；另一方面，原有合流管道建设年代较早、设计标准偏低、管径较

小，排水管道错接、破损现象严重，排水能力不足，且城区又没有低

影响开发措施和其他防内涝设施，导致暴雨来临时城区中的平坦、低

洼地带内涝和积水严重。新建设的城区，排水管网则直接采用分流制，

雨水就近排放至水体、污水收集排至污水处理厂。排水工程缺乏统一

的、全局的、系统性的、整体性的设计和计算，有的地方服务面积小、

但管径较大，而有的地方服务面积大、但管径却较小，不利于雨污水

的收集和排放。同时排水管网的建设主体复杂，各部门各自为政，排

水管道设计建设均只考虑各自范围内的排水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排水

管网的不均衡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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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排水管网改造项目一期工程的建设，城市部分路段及排水主

干线已形成雨污分流体制，部分较小合流管道已废弃或者用作污水管

道，新建雨水管道，大大减少了老城区内涝积水、老旧排水管网错接、

乱接、破损等水环境污染问题，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排水系统。但由于

一期工程建设资金和时间有限，并不能解决同江排水的全部问题，城

区内仍有部分错接、破损现象严重，管径较小的合流管道未进行改造，

部分地区排水能力依然不足，城区内依然存在少量积水，合流污染及

管道老旧破损等问题。为加快项目实施，尽早解决同江市城区积水问

题、水环境污染问题，在一期工程的基础上接续开展同江市城区排水

防涝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二）项目绩效目标

本项目设立了针对国债资金 4,251 万元的《专项资金绩效目标

表》，确定绩效目标为：有效解决老城区内涝积水、老旧排水管网错

接、乱接、破损等及水环境污染等问题。新建雨水管道 10,468m，改

造雨水管道 9,725m 以及改造雨水泵站等。

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2024 年度）

资金名称 2023 年增发国债第二批

省级主管部门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市县财政部门 同江市财政局 市县主管部门
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项目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合计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地方资金

1.一般公共预

算
4251 4,2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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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性基金

预算

3.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4.债券资金

5.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有效解决老城区内涝积水、老旧排水管网错接、乱接、破损等及水环境污染

等问题。新建雨水管道 10468m，改造雨水管道 9725m 以及改造雨水泵站等。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量单位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建雨水管道 m 10468

改造雨水管道 m 9725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 100

★预算编制到项目率 % 100

时效指标

★一季度预算资金累计支出率 % -

★二季度预算资金累计支出率 % -

★三季度预算资金累计支出率 % ≥60

★全年预算资金支出率 % ≥95

成本指标
项目总投资 万元 ≤8349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是否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是

生态效益指标
是否改善生态环境 是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是否有效减少污染物排放 长期有效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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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费来源和使用情况

本项目资金为增发国债资金及一般债券资金（用于增发国债项目

配套）。

2024 年，黑龙江省财政厅 《关于下达增发 2023 年国债城市排水

防涝能力提升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黑财指〔建〕〔2024〕109 号 ）

文件下达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资金 4,251 万元。

2024 年 4 月 28 日，《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转贷市县

一般债券资金（用于增发国债项目配套）的通知》（黑财指债（建）

〔2024〕14 号）文件下达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资金 4,098 万

元。

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预算资金 8,349 万元，截至评价期，

实际到位资金 8,364.36 万元，实际支出资金 6,133.25 万元，主要用

于项目前期准备及建设工程资金的支付。具体资金收支情况见《同江

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资金收支明细表》。

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资金收支明细表
序号 时间 摘要 收入金额（元） 时间 摘要 支出金额（元） 注

1 2024 年 1 月 31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15,600.00 2024 年 1 月 31 日 付可研编制费用 115,600.00

2 2024 年 3 月 15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38,000.00 2024 年 3 月 15 日 付可研评审费用 38,000.00

3 2024 年 5 月 15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730,800.00 2024 年 5 月 15 日 付设计费 730,800.00

4 2024 年 5 月 15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75,560.00 2024 年 5 月 15 日 付工程监理费 175,560.00

5 2024 年 5 月 15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245,952.00 2024 年 5 月 15 日 付全过程管理费用 245,952.00

6 2024 年 5 月 15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24,360.00 2024 年 5 月 15 日 付材料检测费 24,360.00

7 2024 年 5 月 15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3,182,760.64 2024 年 5 月 15 日 付一标段工程款 3,182,7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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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摘要 收入金额（元） 时间 摘要 支出金额（元） 注

8 2024 年 5 月 15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561,663.64 2024 年 5 月 15 日 付一标段工程款 561,663.64

9 2024 年 5 月 15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3,435,640.78 2024 年 5 月 15 日 付二标段工程款 3,435,640.78

10 2024 年 5 月 15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606,289.54 2024 年 5 月 15 日 付二标段工程款 606,289.54

11 2024 年 5 月 15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3,036,580.19 2024 年 5 月 15 日 付三标段工程款 3,036,580.19

12 2024 年 5 月 15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535,867.10 2024 年 5 月 15 日 付三标段工程款 535,867.10

13 2024 年 5 月 16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33,616.00 2024 年 5 月 16 日

付水土保持方案编

制费
133,616.00

14 2024 年 5 月 16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8,960.00 2024 年 5 月 16 日 付环评费用 8,960.00

15 2024 年 5 月 16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34,720.00 2024 年 5 月 16 日 付初设评审费用 34,720.00

16 2024 年 5 月 16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30,800.00 2024 年 5 月 16 日 付施工图审查费用 30,800.00

17 2024 年 5 月 16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218,960.00 2024 年 5 月 16 日 付勘察测绘费用 218,960.00

18 2024 年 5 月 16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98,000.00 2024 年 5 月 16 日 付招控价编制费用 98,000.00

19 2024 年 5 月 23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04,984.00 2024 年 5 月 23 日

付水土保持方案编

制费
104,984.00

20 2024 年 5 月 23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7,040.00 2024 年 5 月 23 日 付环评费用 7,040.00

21 2024 年 5 月 23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574,200.00 2024 年 5 月 23 日 付设计费 574,200.00

22 2024 年 5 月 23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27,280.00 2024 年 5 月 23 日 付初设评审费用 27,280.00

23 2024 年 5 月 23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24,200.00 2024 年 5 月 23 日 付施工图审查费用 24,200.00

24 2024 年 5 月 23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72,040.00 2024 年 5 月 23 日 付勘察测绘费用 172,040.00

25 2024 年 5 月 23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77,000.00 2024 年 5 月 23 日 付招控价编制费用 77,000.00

26 2024 年 5 月 23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37,940.00 2024 年 5 月 23 日 付工程监理费 137,940.00

27 2024 年 5 月 23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93,248.00 2024 年 5 月 23 日 付全过程管理费用 193,2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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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摘要 收入金额（元） 时间 摘要 支出金额（元） 注

28 2024 年 5 月 23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9,140.00 2024 年 5 月 23 日 付材料检测费 19,140.00

29 2024 年 5 月 24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762,054.11 2024 年 5 月 24 日 付一标段工程款 762,054.11

30 2024 年 5 月 24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34,480.14 2024 年 5 月 24 日 付一标段工程款 134,480.14

31 2024 年 5 月 24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347,536.26 2024 年 5 月 24 日 付二标段工程款 1,347,536.26

32 2024 年 5 月 24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237,800.52 2024 年 5 月 24 日 付二标段工程款 237,800.52

33 2024 年 5 月 24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838,898.57 2024 年 5 月 24 日 付三标段工程款 838,898.57

34 2024 年 5 月 24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48,040.92 2024 年 5 月 24 日 付三标段工程款 148,040.92

35 2024 年 5 月 24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4,148,418.87 2024 年 5 月 24 日 付四标段工程款 4,148,418.87

36 2024 年 5 月 24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795,603.33 2024 年 5 月 24 日 付四标段工程款 795,603.33

37 2024 年 5 月 28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360,000.00 2024 年 5 月 28 日 付四标段工程款 360,000.00

38 2024 年 7 月 2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365,400.00 2024 年 7 月 2 日 付设计费 365,400.00

39 2024 年 7 月 2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287,100.00 2024 年 7 月 2 日 付设计费 287,100.00

40 2024 年 7 月 2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24,360.00 2024 年 7 月 2 日 付材料检测费 24,360.00

41 2024 年 7 月 2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9,140.00 2024 年 7 月 2 日 付材料检测费 19,140.00

42 2024 年 7 月 2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060,920.22 2024 年 7 月 2 日 付一标段工程款 1,060,920.22

43 2024 年 7 月 2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87,221.21 2024 年 7 月 2 日 付一标段工程款 187,221.21

44 2024 年 7 月 2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254,018.04 2024 年 7 月 2 日 付一标段工程款 254,018.04

45 2024 年 7 月 2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44,826.71 2024 年 7 月 2 日 付一标段工程款 44,826.71

46 2024 年 7 月 2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145,213.59 2024 年 7 月 2 日 付二标段工程款 1,145,213.59

47 2024 年 7 月 2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202,096.52 2024 年 7 月 2 日 付二标段工程款 202,09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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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摘要 收入金额（元） 时间 摘要 支出金额（元） 注

48 2024 年 7 月 2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449,178.75 2024 年 7 月 2 日 付二标段工程款 449,178.75

49 2024 年 7 月 2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79,266.84 2024 年 7 月 2 日 付二标段工程款 79,266.84

50 2024 年 7 月 2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012,193.40 2024 年 7 月 2 日 付三标段工程款 1,012,193.40

51 2024 年 7 月 2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78,622.36 2024 年 7 月 2 日 付三标段工程款 178,622.36

52 2024 年 7 月 2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279,632.86 2024 年 7 月 2 日 付三标段工程款 279,632.86

53 2024 年 7 月 2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49,346.97 2024 年 7 月 2 日 付三标段工程款 49,346.97

54 2024 年 7 月 2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502,806.29 2024 年 7 月 2 日 付四标段工程款 1,502,806.29

55 2024 年 7 月 2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265,201.11 2024 年 7 月 2 日 付四标段工程款 265,201.11

56 2024 年 7 月 11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21,800.00 2024 年 7 月 11 日 付设计费 121,800.00

57 2024 年 7 月 11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95,700.00 2024 年 7 月 11 日 付设计费 95,700.00

58 2024 年 8 月 7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2,613,720.93 2024 年 8 月 7 日 付一标段工程款 2,613,720.93

59 2024 年 8 月 7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130,703.35 2024 年 8 月 7 日 付一标段工程款 1,130,703.35

60 2024 年 8 月 7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634,950.04 2024 年 8 月 7 日 付一标段工程款 634,950.04

61 2024 年 8 月 7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261,584.21 2024 年 8 月 7 日 付一标段工程款 261,584.21

62 2024 年 8 月 8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58,520.00 2024 年 8 月 8 日 付工程监理费 58,520.00

63 2024 年 8 月 8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45,980.00 2024 年 8 月 8 日 付工程监理费 45,980.00

64 2024 年 8 月 8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81,984.00 2024 年 8 月 8 日 付全过程管理费用 81,984.00

65 2024 年 8 月 8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64,416.00 2024 年 8 月 8 日 付全过程管理费用 64,416.00

66 2024 年 8 月 9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3,767,617.29 2024 年 8 月 9 日 付二标段工程款 3,767,617.29

67 2024 年 8 月 9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274,313.03 2024 年 8 月 9 日 付二标段工程款 274,3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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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摘要 收入金额（元） 时间 摘要 支出金额（元） 注

68 2024 年 8 月 9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114,586.75 2024 年 8 月 9 日 付二标段工程款 1,114,586.75

69 2024 年 8 月 9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470,750.03 2024 年 8 月 9 日 付二标段工程款 470,750.03

70 2024 年 8 月 15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3,712,815.55 2024 年 8 月 15 日 付四标段工程款 3,712,815.55

71 2024 年 8 月 15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591,206.66 2024 年 8 月 15 日 付四标段工程款 1,591,206.66

72 2024 年 8 月 23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58,520.00 2024 年 8 月 23 日 付工程监理费 58,520.00

73 2024 年 8 月 23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45,980.00 2024 年 8 月 23 日 付工程监理费 45,980.00

74 2024 年 8 月 23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81,984.00 2024 年 8 月 23 日 付全过程管理费用 81,984.00

75 2024 年 8 月 23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64,416.00 2024 年 8 月 23 日 付全过程管理费用 64,416.00

76 2024 年 9 月 9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2,485,978.97 2024 年 9 月 9 日 付三标段工程款 2,485,978.97

77 2024 年 9 月 9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086,468.32 2024 年 9 月 9 日 付三标段工程款 1,086,468.32

78 2024 年 9 月 9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705,591.77 2024 年 9 月 9 日 付三标段工程款 705,591.77

79 2024 年 9 月 9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281,347.72 2024 年 9 月 9 日 付三标段工程款 281,347.72

80
2024 年 11 月 22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51,900.00 2024年11月22日付设备采购款 151,900.00

81 2024 年 12 月 2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99,440.00 2024 年 12 月 2 日 付设备采购款 199,440.00

82
2024 年 12 月 11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24,360.00 2024年12月11日付材料检测费 24,360.00

83
2024 年 12 月 11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9,140.00 2024年12月11日付材料检测费 19,140.00

84
2024 年 12 月 11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8,120.00 2024年12月11日付材料检测费 8,120.00

85
2024 年 12 月 11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6,380.00 2024年12月11日付材料检测费 6,380.00

86
2024 年 12 月 11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14,980.29 2024年12月11日付招控价审核费用 114,980.29

87
2024 年 12 月 11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90,341.66 2024年12月11日付招控价审核费用 90,3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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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摘要 收入金额（元） 时间 摘要 支出金额（元） 注

88
2024 年 12 月 11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248,141.43 2024年12月11日付一标段工程款 1,248,141.43

89
2024 年 12 月 11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298,844.75 2024年12月11日付一标段工程款 298,844.75

90
2024 年 12 月 11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404,193.04 2024年12月11日付二标段工程款 404,193.04

91
2024 年 12 月 11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943,117.07 2024年12月11日付二标段工程款 943,117.07

92
2024 年 12 月 11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528,445.59 2024年12月11日付二标段工程款 528,445.59

93
2024 年 12 月 11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190,815.76 2024年12月11日付三标段工程款 1,190,815.76

94
2024 年 12 月 11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328,979.83 2024年12月11日付三标段工程款 328,979.83

95
2024 年 12 月 11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768,007.40 2024年12月11日付四标段工程款 1,768,007.40

96
2024 年 12 月 12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36,710.00 2024年12月12日付设备采购款 136,710.00

97
2024 年 12 月 13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99,440.00 2024年12月13日付设备采购款 199,440.00

98
2024 年 12 月 13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232,680.00 2024年12月13日付设备采购款 232,680.00

99
2024 年 12 月 25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33,240.00 2024年12月25日付设备采购款 33,240.00

100
2024 年 12 月 25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5,190.00 2024年12月25日付设备采购款 15,190.00

101 2025 年 1 月 24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69,600.00 2025 年 1 月 24 日 付设备采购款 69,600.00

102 2025 年 5 月 20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75,560.00 2025 年 5 月 20 日 付工程监理费 175,560.00

103 2025 年 5 月 20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37,940.00 2025 年 5 月 20 日 付工程监理费 137,940.00

104 2025 年 5 月 20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58,520.00 2025 年 5 月 20 日 付工程监理费 58,520.00

105 2025 年 5 月 20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45,980.00 2025 年 5 月 20 日 付工程监理费 45,980.00

106 2025 年 5 月 20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63,968.00 2025 年 5 月 20 日 付全过程管理费用 163,968.00

107 2025 年 5 月 20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28,832.00 2025 年 5 月 20 日 付全过程管理费用 128,8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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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摘要 收入金额（元） 时间 摘要 支出金额（元） 注

108 2025 年 5 月 20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63,968.00 2025 年 5 月 20 日 付全过程管理费用 163,968.00

109 2025 年 5 月 20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128,832.00 2025 年 5 月 20 日 付全过程管理费用 128,832.00

110 2025 年 7 月 15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58,520.00 2025 年 7 月 15 日 付工程监理费 58,520.00

111 2025 年 7 月 15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45,980.00 2025 年 7 月 15 日 付工程监理费 45,980.00

112 2025 年 7 月 15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81,984.00 2025 年 7 月 15 日 付全过程管理费用 81,984.00

113 2025 年 7 月 15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64,416.00 2025 年 7 月 15 日 付全过程管理费用 64,416.00

114 2025 年 7 月 15 日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484,431.85 2025 年 7 月 15 日 付结算审核费用 484,431.85

115
收入财政拨项

目款
22,311,087.23

已完成结算审核

，正在履行支付手续预

计支付工程款817.94万

元，质保金为 191.33 万

元需待质保期满后支

付，剩余金额 1221.84

万元不再使用

合计 83,643,600.00 61,332,512.77

（四）项目主要内容及规模

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主要内容及建设规模为：新建雨水

管道 10,717.7 米（含雨水连接管及泵站出水暗渠改造），管径为

d300—d1500；新建及改造排水管道 9,557 米，管径 DN400—DN600；

改造雨水泵站 1 座；新建一体化污水泵站 2 座；购置防洪排涝应急设

备等。

（五）项目实施情况

2023 年 10 月，黑龙江省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完成《同江市

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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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 9 日，同江市发展和改革局作出《同江市城区排水

防涝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同发改〔2023〕121 号），

确定项目总投资 8,349 万元，建设工期至 2024 年 12 月。

2024 年 10 月 27 日，同江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议（第十届.一

四三次）研究通过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谋划上报工作。

2024 年 1 月 2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通过《黑龙江省政府

采购平台》与黑龙江智合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可研评审合同》，

合同金额 3.8 万元；

2024 年 1 月 3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通过《黑龙江省政府

采购平台》与黑龙江省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签订《可研编制合同》，

合同金额 11.56 万元。

2024 年 1 月 9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黑龙江朗宣项目

管理公司对项目全过程咨询服务进行公开招标，中标单位为黑龙江省

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中标金额 576.66 万元。

2024 年 2 月 8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黑龙江省设计集团

有限公司、中新创达咨询有限公司、中外建华诚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

司、黑龙江昱洲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佳木斯冠唯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

司联合签订《建设工程咨询服务合同》，合同总金额 576.66 万元。

2024 年 2 月，中外建华诚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完成了 《同江

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初步设计》。

2024 年 2 月，黑龙江省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完成了《同江市

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初步设计评审报告》。

2024 年 2 月 22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关于同江市

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同住建工字〔2024〕1 号），

确定项目主要内容及建设规模为：新建雨水管道 10,717.7 米（含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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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管及泵站出水暗渠改造），管径为 d300—d1500；新建及改造排

水管道 9,557 米，管径 DN400—DN600；改造雨水泵站 1 座；新建一体

化污水泵站 2 座；购置防洪排涝应急设备等。

2024 年 2 月 29 日，同江市政府投资管理办公室、同江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与黑龙江普莉滋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造价

咨询合同》，合同金额 20.53 万元。

2024 年 3 月 5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项目施工部分分 4

个标段委托黑龙江朗宣项目管理公司公开招标。第 1 标段中标单位为

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中标金额 1,546.98 万元；第 2 标段

中标单位为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中标金额 1,875.75 万元；第 3 标段

中标单位为同江市广安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标金额 1,519.79

万元；第 4 标段中标单位为北大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标金额 1,768

万元。

2024 年 3 月 25 日，同江市水务局作出《关于同江市城区排水防

涝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准予水行政许可决定书》。

2024 年 4 月 1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龙建路桥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第 2 标段《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 1,875.75 万元。

2024 年 4 月 1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北大荒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签订第 4 标段《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 1,768 万元。

2024 年 4 月 2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黑龙江省建筑安装

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第 1 标段《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 1,546.98

万元。

2024 年 4 月 2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同江市广安市政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第 3 标段《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

1,519.7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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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1 月 5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黑龙江秀友丽达

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签订《排水泵采购合同》，合同金额 30.38 万元。

2024 年 11 月 5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程力专用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排水吸污车采购合同》，合同金额 66.48 万元。

2024 年 12 月 1 日，同江市政府投资管理办公室、同江市住房和

黑龙江北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进行结

算审核，合同金额 48.44 万元。

2024 年 12 月 19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河南省畅视仪器

设备有限公司签订《CCTV 检测设备采购合同》，合同金额 6.96 万元。

2024 年 9 月 30 日，项目施工的 4 个标段由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组织施工单位和中新创达咨询有限公司完成了建设工程竣工验

收。

2024 年 11 月 10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同江市排水事业服

务中心完成了吸污车验收。

2024 年 12 月 10 日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同江市排水事业服

务中心完成了渣浆泵设备验收。

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于 2025 年 3 月 11 日完成第 1 标段

结算审核；于 2025 年 3 月 14 日完成第 4 标段结算审核；于 2025 年 6

月 3 日完成第 3 标段结算审核；于 2025 年 6 月 28 日完成第 4 标段结

算审核。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关于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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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号）《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1〕285 号）

《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 ）等文

件要求，为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同江市财政局委托第三方

对“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国债资金）”进行绩效评价。

本次绩效评价目的在于，通过对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国

债资金）实施情况的调查，以及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从项目相

关制度建设及执行方面、项目投入产出的成效方面、项目能力建设和

项目影响力等方面进行评价。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为今后此类项目

的实施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二）绩效评价主体

本次绩效评价的主体为：黑龙江佰德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评价组成员

序号 成员 姓名 职 称 专业 分工

1
主评

人
齐向东 绩效评价师 会计、行政

负责起草项目工作方案和绩效评价报告，主

持绩效指标体系设计，指导项目现场勘察、

资料收集。

2

评价

成员

吕超 绩效评价师 评估
负责绩效指标体系设计，项目工作方案和绩

效评价报告的审核。

3 董国印 评估助理 评估

负责财务方面资料的收集、市场调查、现场

检查工作，参与方案、报告和审核，参与绩

效指标设计。

45 刘梦 会计师 文秘 负责所有文字方面的复核、校对。

（三）绩效评价客体（对象）

本次绩效评价的客体为：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国债资

金）国债资金。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关于下达增发 2023 年国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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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排水防涝能力提升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黑财指〔建〕〔2024〕

109 号 ）文件下达的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资金 4,251 万元，

评价对象为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的决策、过程、产出及效益

等各环节过程。

（四）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值

决策 A

（13）

项目立

项 A1

（4）

立项依据

充分性 A11

（2）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

律法规、相关政策、

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

责，用以反映和考核

项目立项依据情况。

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

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是

否符合部门工作职能；是否属

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是否与

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

部相关项目重复；是否有较强

的现实需求。

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

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 0.5 分；

是否符合部门工作职能 0.5 分；

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0.2

分；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

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 0.3 分；

是否有较强的现实需求 0.5 分。

符合法律、

法规、发展

规划和相关

政策，与部

门职能匹

配，是公共

财政支持范

围，有较强

现实需求。

立项程序

规范性 A12

（2）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

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

立项的规范情况。

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

请设立；审批文件、材料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

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

设立 1分；审批文件、材料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 1分。

符合规定程

序。

绩效目

标 A2

（6）

绩效目标设

置合理性

A21（3）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

标是否依据充分，是

否符合客观实际，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

相符情况。

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绩效目

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

相关性；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

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

平；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

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绩效目

标表述是否全面客观。

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

相关性 0.5 分；项目预期产出效

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1

分；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

资金量相匹配 0.5 分；绩效目标

表述全面客观 1分，每发现一处

不合理扣 0.5 分，扣完为止。

合理、匹配，

与工作目标

一致。

绩效指标设

置明确性

A22（3）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

绩效指标是否清晰、

细化、可衡量等，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的明细化。

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

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是否通

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

体现；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

或计划数相对应；指标权重是

否合理。

将项目绩效目标正确细化分解

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0.5 分；通过

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1分；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

数相对应 1分；指标权重合理

0.5 分。每发现一处不合理扣

0.5 分，扣完为止。

有单独绩效

目标，并且

清晰、细化、

可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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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值

资金投

入 A3

（3）

预算编制

科学性 A31

（2）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

过科学论证、有明确

标准，资金额度与项

目目标是否相适应，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

预算编制的科学性情

况。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

论证；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

否匹配；预算额度是否准确。

项目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0.5

分；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配 1

分；预算额度准确 0.5 分

预算科学、

准确。

资金分配

合理性 A32

（1）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

否有测算依据，与补

助单位或地方实际是

否相适应，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预算资金

分配的科学性、合理

性情况。

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

分配额度是否合理与项目单

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

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 0.5 分；

分配额度合理与项目单位或地

方实际相适应 0.5 分。

充分、合理。

过程

B(27)

资金管

理 B1

（15）

预算执行率

B11（6）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

照计划执行，用以反

映或考核项目预算执

行情况。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

实际到位资金）×100% 。实

际到位资金：是一定时期内

（项目期）落实到具体项目的

资金；实际支出资金：一定时

期内（项目期）项目实际拨付

的资金。

预算执行率在 99%以上得满分，

低于99%得分为预算执行率×6。
100%

资金到位率

B12（4)

反映资金落实情况对

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

程度。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

预算资金）×100%； 实际到

位资金：是一定时期内（项目

期）落实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预算资金：一定时期内（项目

期）预算安排到项目上的资

金。

得分=资金到位率×4。 100%

资金使用

合规性 B13

（5）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

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

度规定，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

运行情况。

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

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的拨

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

手续；是否符合合同规定的用

途；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

用、串项、虚列支出等情况。

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

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的规定 2分；资金的拨付有完

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1分；符合

合同规定的用途 1分；不存在截

留、挤占、挪用、串项、虚列支

出等情况 1分。发现 1起其他财

务收支不合理现象扣 0.5 分扣

完为止。

符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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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值

预算绩

效管理

B2(4)

预算绩效管

理规范性

B21（4）

反映项目单位按照绩

效目标要求实施绩效

目标自评及运行监控

的执行情况和完善程

度。

是否开展绩效目标自评价及

绩效目标运行监控；自评价、

运行监控是否符合财政要求；

自评报告、自评表、运行监控

报告、运行监控表是否真实准

确。

项目单位按要求开展绩效目标

自评价和绩效目标运行监控的

得 2分，缺少 1 项扣 1 分，扣完

为止；绩效自评价报告、自评表、

绩效目标运行监控报告、监控

表，不真实、不准确，每发现一

处扣 0.5 分，最多扣 2分。

符合财政要

求

组织实

施 B3

（8）

管理制度

健全性 B31

（4）

项目实施单位业务管

理制度是否健全，用

以反映和考核财务和

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

顺利实施的保障情

况。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建立组织

机构、是否有实施方案及各种

业务管理制度；是否有相应财

务管理制度。

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业务

管理制度 2分；是否已制定或具

有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 2分；每

项制度不合理扣 0.5 分，扣完为

止。

制度健全合

规

制度执行

有效性 B32

（4）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

关管理规定，用以反

映和考核相关管理制

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

关管理规定，项目调整及支出

调整手续是否完备；项目合同

书、验收报告、产权移交等资

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项目

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

信息支撑等是否落实到位。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

规定 1分；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

手续完备 1分；项目合同书、验

收报告、产权移交等资料齐全并

及时归档 1分；项目实施的人员

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落

实到位 1分。

有效

产出 C

（30）

产出数

量 C1

（8）

工程建设完

成率 C11

（8）

项目的实际完成数量

与计划数量的比率，

用以反映目标的实现

程度。

项目实际完成生产数量，是否

能满足计划产出数量需求。

得分=（实际完成数/计划完成

数）×100%×8。上限 8 分。
100%

产出质

量

C2(7)

质量合格率

C21(7)

反映工程建设的质量

情况。
建设工程是否全部验收合格。

得分=验收合格数量/实际项目

数量×100%×7。
100%

产出时

效 C3

（7）

完工及时性

C31（7）

反映项目实施进度情

况。

是否按合同约定期限及时完

成建设工程；是否及时完成完

工后的结算决算。

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完成工程建

设得 5分；结算和决算超出常规

合理期限各扣 1分。

及时完成

产出成

本

C4(8)

成本控制情

况 C41(8)

反映项目产出的成本

控制程度。

项目实际发生额与项目预算

额比较，是否控制在预算范围

内。

项目实际发生总额超出项目预

算总额扣 5分，项目实际发生总

额超出预算总额10%项目未经重

新审批的不得分。

控制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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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值

效益 D

（30）

D1 社会

效益

（10）

改善城市环

境 D11（10）

反映项目实施后对城

市环境特别是雨季积

水情况改善的实现程

度。

是否通过项目产出有效改善

城市雨季积水情况，是否能达

到预计目标。

依据各方面预计改善因素，综合

评价为优得满分；良得 8 分；中

得 6分；差得 4分。

全面改善

生态效

益 D2

（5）

减少城市水

体生态污染

D21（5）

反映项目实施后对城

市水体生态环境的影

响。

是否通过项目产出有效减少

城市水体生态污染，是否能达

到预计目标。

依据各方面预计改善因素，综合

评价为优得满分；良得 4 分；中

得 3分；差得 2分。

有效增加

可持续

影响 D3

（5)

后续管护完

善性

D31(5)

反映项目的后续管护

的完善程度。

产权和管护是否完备，是否及

时跟进。

产权明晰 2分；管护制度 1分；

管护人力保障到位得 2分。
保障充足

满意度

D4(10)

相关人员满

意度

D41(10)

相关人员对项目实施

效果的满意程度。

项目实施在项目产出和效益

方面相关人员的满意程度。

得分=满意度 95%（含）以上×

10；满意度在 95-90%（含）期

间×9；90-85%（含）×8；85-80%

（含）×7；80-75%（含）×6；

75-70%（含）×5；70-65%（含）

×4；65-60%（含）×3；60%以

下×2。

100%

（五）评价原则

1.相关性原则。绩效评价应当与绩效目标有直接的联系，能够恰

当反映目标的实现程度；

2.重要性原则。绩效评价应当优先使用最具评价对象代表性、最

能反映评价要求的核心指标；

3.可比性原则。对同类评价对象要设定共性的绩效评价指标，以

便于评价标准的规范和评价结果可相互比较；

4.系统性原则。绩效评价应当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定

量指标应量化，定性指标可衡量，系统反映财政支出所产生的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可持续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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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济性原则。绩效评价应当通俗易懂、简便易行，数据的获得

应当考虑现实条件和可操作性，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六）评价标准

按照“同类项目绩效评价标准应具有一致性，便于评价结果相互

比较”要求，绩效评价遵循以下标准：

1.计划标准。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作为评价

标准。

2.行业标准。参照国家公布的行业指标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

3.历史标准。参照历史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为体现绩效改进的

原则，在可实现的条件下应当确定相对较高的评价标准。

4.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确认或认可的其他标准。

（七）评价方法、评价等级及过程

1.评价方法

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国债资金）绩效评价运用文献法、

因素分析法等方法，同时通过文献资料搜索、实地查验、多因素分析

来支撑评价的逻辑紧密性和客观性。评价工作的内容主要是通过数据

收集等各种方式，结合定量、定性手段，对项目决策、实施过程及产

出、效益等进行全面评价。

2.评分标准及评价等级

本次项目绩效评价的评分标准以计划标准为主，同时依据实际情

况参照其他相关标准。

评价总分值为 100 分，等级分为四级：

综合得分在 90-100 分（含 90 分）为优；

综合得分在 80-90 分（含 80 分）为良；

综合得分在 60-80 分（含 60 分）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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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得分在 60 分以下为差。

3.评价过程

评价实施过程如下：

a.文件资料研读

评价小组收集项目立项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项目的背景资

料、项目预算等资料，并对项目相关文件进行研读，形成项目评价的

总体思路。

b.现场调研及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与项目相关分管领导和管理人员进行了沟通和访谈，进一步了解

项目的实施情况，资金的管理情况等。同时对项目建设内容进行调研，

并根据掌握的信息及调研情况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c.制定《绩效评价方案》

根据项目的资料研读及前期调研，结合项目的实际开展情况，形

成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绩效评价方案初稿。经评价组内部充分的沟通

讨论，对部分指标描述进行调整使其更加准确，形成方案定稿。

d.评价小组绩效分析

评价小组根据绩效评价的原理，对收集的资料、数据汇总和分析，

形成分析结果。

e.撰写报告与委托方及项目方沟通

根据分析结果撰写绩效评价报告初稿，并将初稿与项目单位沟通，

防止重大问题遗漏。

f.出具报告

经过沟通无重大遗漏后，对初稿进行复审，并出具绩效评价报告。

（八）评价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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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

〔2018〕34 号）；

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管理的意见通

知》（财预〔2018〕167 号）；

《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 ）；

《项目支出绩效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

《关于印发〈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的通知》（财预

〔2013〕53 号）；

《关于下达增发 2023 年国债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提升补助资金预

算的通知》（黑财指〔建〕〔2024〕109 号 ）；

《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转贷市县一般债券资金（用于

增发国债项目配套）的通知》（黑财指债（建）〔2024〕14 号）；

《同江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第十届.一四三次）》；

《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同发

改〔2023〕121 号）；

《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初步设计》；

《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初步设计评审报告》；

《关于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同住建

工字〔2024〕1 号）。

各项制度、财务资料、相关文件、绩效自评材料、中标通知书、

合同协议书、单位工程验收单及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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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绩效评价分析

A.决策

决策考核指标设定分值 13 分，实得 9 分，分别从项目立项（立项

依据充分性、立项程序规范性）；项目绩效目标（绩效目标设置合理

性，绩效指标设置明确性）；资金投入（预算编制科学性、资金分配

合理性）等方面考核，具体如下：

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绩效评价得分表（决策）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值

得

分
依据 评分说明

集证

方式

决

策 A

（1

3）

项目

立项

A1

（4）

立项

依据

充分

性

A11

（2）

项目立项是否

符合法律法规、

相关政策、发展

规划以及部门

职责，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立

项依据情况。

是否符合国家

法律法规、国民

经济发展规划

和相关政策；是

否符合部门工

作职能；是否属

于公共财政支

持范围；是否与

相关部门同类

项目或部门内

部相关项目重

复；是否有较强

的现实需求。

是否符合国家法

律法规、国民经济

发展规划和相关

政策 0.5 分；是否

符合部门工作职

能 0.5 分；是否属

于公共财政支持

范围 0.2 分；是否

与相关部门同类

项目或部门内部

相关项目重复 0.3

分；是否有较强的

现实需求 0.5 分。

符合法

律、法

规、发展

规划和

相关政

策，与部

门职能

匹配，是

公共财

政支持

范围，有

较强现

实需求。

2

相关

法规

文

件、

《三

定方

案》

符合法

律、法规、

发展规划

和相关政

策，与部

门职能匹

配，是公

共财政支

持范围，

有较强现

实需求。

查阅

资料

立项

程序

规范

性

A12

（2）

项目申请、设立

过程是否符合

相关要求，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

目立项的规范

情况。

项目是否按照

规定的程序申

请设立；审批文

件、材料是否符

合相关要求。

项目是否按照规

定的程序申请设

立1分；审批文件、

材料是否符合相

关要求 1分。

符合规

定程序。
1

预算

申

请、

批复

未见立项

部门决策

文件。

查阅

资料

绩效

目标

A2

（6）

绩效

目标

设置

合理

性

A21

（3）

项目所设定的

绩效目标是否

依据充分，是否

符合客观实际，

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绩效目

标与项目实施

的相符情况。

项目是否有绩

效目标；绩效目

标与实际工作

内容是否具有

相关性；项目预

期产出效益和

效果是否符合

正常的业绩水

平；是否与预算

绩效目标与实际

工作内容具有相

关性 0.5 分；项目

预期产出效益和

效果符合正常的

业绩水平 1分；与

预算确定的项目

投资额或资金量

相匹配 0.5 分；绩

合理、匹

配，与工

作目标

一致。

2

绩效

目标

相关

资料

没有根据

项目情况

设置完整

的绩效目

标表，仅

针对国债

资金设置

了绩效目

标，绩效

查阅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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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值

得

分
依据 评分说明

集证

方式

确定的项目投

资额或资金量

相匹配；绩效目

标表述是否全

面客观。

效目标表述全面

客观 1分，每发现

一处不合理扣 0.5

分，扣完为止。

目标不完

整。

绩效

指标

设置

明确

性

A22

（3）

依据绩效目标

设定的绩效指

标是否清晰、细

化、可衡量等，

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绩效目

标的明细化。

是否将项目绩

效目标细化分

解为具体的绩

效指标；是否通

过清晰、可衡量

的指标值予以

体现；是否与项

目目标任务数

或计划数相对

应；指标权重是

否合理。

将项目绩效目标

正确细化分解为

具体的绩效指标

0.5 分；通过清晰、

可衡量的指标值

予以体现 1分；与

项目目标任务数

或计划数相对应 1

分；指标权重合理

0.5 分。每发现一

处不合理扣 0.5

分，扣完为止。

有单独

绩效目

标，并且

清晰、细

化、可衡

量。

2

绩效

目标

相关

资料

没有按照

资金文件

要求设置

指标体

系；质量

指标与时

效指标设

置有错

误；数量

指标未包

含设备采

购。

查阅

资料

资金

投入

A3

（3）

预算

编制

科学

性

A31

（2）

项目预算编制

是否经过科学

论证、有明确标

准，资金额度与

项目目标是否

相适应，用以反

映和考核项目

预算编制的科

学性情况。

项目预算编制

是否经过科学

论证；预算内容

与项目内容是

否匹配；预算额

度是否准确。

项目预算编制经

过科学论证 0.5

分；预算内容与项

目内容匹配 1分；

预算额度准确 0.5

分

预算科

学、准

确。

1.

5

预算

申

请、

批复

项目预算

编制 8349

万元，项

目预计结

余

1221.84

万元，偏

差

14.63%，

预算编制

准确性不

强，偏差

较大。

查阅

资料

资金

分配

合理

性

A32

（1）

项目预算资金

分配是否有测

算依据，与补助

单位或地方实

际是否相适应，

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预算资

金分配的科学

性、合理性情

况。

预算资金分配

依据是否充分；

分配额度是否

合理与项目单

位或地方实际

是否相适应。

预算资金分配依

据充分 0.5 分；分

配额度合理与项

目单位或地方实

际相适应 0.5 分。

充分、合

理。

0.

5

财务

账目

个别资金

额度分配

与实际有

偏差。

查阅

资料

小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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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项目立项（4 分）

A11.立项依据充分性（2 分）

经查阅《关于下达增发 2023 年国债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提升补助资

金预算的通知》（黑财指〔建〕〔2024〕109 号 ）《黑龙江省财政厅

关于下达 2024 年转贷市县一般债券资金（用于增发国债项目配套）的

通知》（黑财指债（建）〔2024〕14 号）《同江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

会议纪要（第十届.一四三次）》以及项目可研、初设、可研批复、初

设批复等相关文件资料，结合访谈了解，得出本项目符合法律、法规、

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符合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职责，属于公共

财政支持范围，有较强现实需求。依据评分标准，得 2 分。

A12.立项程序规范性（2 分）

经查阅《关于下达增发 2023 年国债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提升补助资

金预算的通知》（黑财指〔建〕〔2024〕109 号 ）《黑龙江省财政厅

关于下达 2024 年转贷市县一般债券资金（用于增发国债项目配套）的

通知》（黑财指债（建）〔2024〕14 号）《同江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

会议纪要（第十届.一四三次）》以及项目可研、初设、可研批复、初

设批复等相关文件资料，结合访谈了解，得出项目立项程序基本规范，

但未见项目部门决策文件，立项程序不够完整。依据评分标准，扣 1

分，得 1 分。

综上所述，A1“项目立项”部分响应目标值，该指标满分为 4 分，

得 3 分。

A2.绩效目标（6 分）

A21.绩效目标设置合理性（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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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阅项目绩效目标资料，结合访谈了解，得出项目没有根据项

目情况设置完整的绩效目标表，仅针对国债资金设置了绩效目标，绩

效目标不完整。依据评分标准，扣 1 分，得 2 分。

A22.绩效指标设置明确性（3 分）

经查阅项目绩效目标资料，得出本项目没有按照资金文件要求设

置指标体系；质量指标包含“预算编制到项目率”，这是针对资金的

指标，并非针对项目本身的质量指标，设置有误；时效指标将各季度

资金支付进度作为项目的进度时效指标，设置有误；数量指标仅包含

“新建雨水管道”和“改造雨水管理”，未包含设备采购内容，设置

不完整。依据评分标准，扣 1 分，得 2 分。

综上所述，A2“绩效目标”部分响应目标值，该指标满分为 6 分，

得 4 分。

A3.资金投入（3 分）

A31.预算编制科学性（2 分）

经查阅《关于下达增发 2023 年国债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提升补助资

金预算的通知》（黑财指〔建〕〔2024〕109 号 ）《黑龙江省财政厅

关于下达 2024 年转贷市县一般债券资金（用于增发国债项目配套）的

通知》（黑财指债（建）〔2024〕14 号）《同江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

会议纪要（第十届.一四三次）》以及项目可研、初设、可研批复、初

设批复等相关文件资料，结合项目相关支出账目明细以及访谈了解，

得出项目预算资金 8,349 万元，截至评价期，项目实际到位资金

8,364.36 万元，正在履行支付手续预计支付工程款 817.94 万元，质

保金为 191.33 万元，需待质保期满后支付，剩余项目资金 1,221.84

万元，占预算资金的 14.63%。预算编制科学性准确性不足，造成了部

分国债资金的闲置。依据评分标准，扣 0.5 分，得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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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资金分配合理性（1 分）

经查阅《关于下达增发 2023 年国债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提升补助资

金预算的通知》（黑财指〔建〕〔2024〕109 号 ）《黑龙江省财政厅

关于下达 2024 年转贷市县一般债券资金（用于增发国债项目配套）的

通知》（黑财指债（建）〔2024〕14 号）《同江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

会议纪要（第十届.一四三次）》以及项目可研、初设、可研批复、初

设批复等相关文件资料，结合项目相关支出账目明细以及访谈了解，

得出本项目剩余资金 1,221.84 万元，占预算资金的 14.63%，可见项

目资金分配合理性不强。依据评分标准，扣 0.5 分，得 0.5 分。

综上所述，A3“资金投入”部分响应目标值，该指标满分 3 分，

得 2 分。

B.过程

过程考核指标设定分值 27 分，实得 19.27 分，分别从资金管理（预

算执行率、资金到位率、资金使用合规性）、预算绩效管理（预算绩

效管理规范性）、组织实施（管理制度健全性、制度执行有效性）等

方面进行考核，具体如下：

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绩效评价得分表（过程）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

值
得分 依据

评分

说明

集证

方式

过程

B(27

)

资金

管理

B1

（15

）

预算

执行

率

B11

（6）

项目预算

资金是否

按照计划

执行，用

以反映或

考核项目

预算执行

情况。

预算执行率=（实

际支出资金/实际

到位资金）×

100% 。实际到位

资金：是一定时期

内（项目期）落实

到具体项目的资

金；实际支出资

金：一定时期内

（项目期）项目实

预算执行率在

99%以上得满分，

低于 99%得分为

预算执行率×6。

100% 4.27
相关

账目

截止 2024

年底支付

5944 万元，

执行率

71.19%。

查阅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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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

值
得分 依据

评分

说明

集证

方式

际拨付的资金。

资金

到位

率

B12

（4)

反映资金

落实情况

对项目实

施的总体

保障程

度。

资金到位率=（实

际到位资金/预算

资金）×100%；实

际到位资金：是一

定时期内（项目

期）落实到具体项

目的资金；预算资

金：一定时期内

（项目期）预算安

排到项目上的资

金。

得分=资金到位

率×4。
100% 4

财务

明细

账

100%
查阅

资料

资金

使用

合规

性

B13

（5）

项目资金

使用是否

符合相关

的财务管

理制度规

定，用以

反映和考

核项目资

金的规范

运行情

况。

是否符合国家财

经法规和财务管

理制度以及有关

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的规定；资金的

拨付是否有完整

的审批程序和手

续；是否符合合同

规定的用途；是否

存在截留、挤占、

挪用、串项、虚列

支出等情况。

符合国家财经法

规和财务管理制

度以及有关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的

规定 2分；资金

的拨付有完整的

审批程序和手续

1分；符合合同规

定的用途 1分；

不存在截留、挤

占、挪用、串项、

虚列支出等情况

1分。发现 1起其

他财务收支不合

理现象扣 0.5 分

扣完为止。

符合

规定
3

合同、

相关

账目

资金都用于

项目支出，

未发现截留

串项等，资

金使用方向

合规。但，

勘察、设计、

测绘、施工

等多项资金

支付晚于合

同约定时

限。

查阅

资料

预算

绩效

管理

B2(4

)

预算

绩效

管理

规范

性

B21

（4）

反映项目

单位按照

绩效目标

要求实施

绩效目标

自评及运

行监控的

执行情况

和完善程

度。

是否开展绩效目

标自评价及绩效

目标运行监控；自

评价、运行监控是

否符合财政要求；

自评报告、自评

表、运行监控报

告、运行监控表是

否真实准确。

项目单位按要求

开展绩效目标自

评价和绩效目标

运行监控的得 2

分，缺少 1项扣 1

分，扣完为止；

绩效自评价报

告、自评表、绩

效目标运行监控

报告、监控表，

不真实、不准确，

每发现一处扣

0.5 分，最多扣 2

符合

财政

要求

2

绩效

目标

自评

资料

未进行阶段

评价，没有

起到监控作

用；项目自

评没有按照

绩效目标逐

项阐述完成

情况；资金

支付及时性

与实际不

符。

查阅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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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

值
得分 依据

评分

说明

集证

方式

分。

组织

实施

B3

（8）

管理

制度

健全

性

B31

（4）

项目实施

单位业务

管理制度

是否健

全，用以

反映和考

核财务和

业务管理

制度对项

目顺利实

施的保障

情况。

项目实施单位是

否建立组织机构、

是否有实施方案

及各种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有相应

财务管理制度。

是否已制定或具

有相应的业务管

理制度 2分；是

否已制定或具有

相应的财务管理

制度 2分；每项

制度不合理扣

0.5 分，扣完为

止。

制度

健全

合规

3 制度

资金管理制

度还不够完

整，缺少专

项资金管理

制度，项目

单位提供的

国债资金管

理制度仅限

于对工程款

支付管理，

制度覆盖面

过窄。

查阅

资料

制度

执行

有效

性

B32

（4）

项目实施

是否符合

相关管理

规定，用

以反映和

考核相关

管理制度

的有效执

行情况。

是否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和相关管

理规定，项目调整

及支出调整手续

是否完备；项目合

同书、验收报告、

产权移交等资料

是否齐全并及时

归档，项目实施的

人员条件、场地设

备、信息支撑等是

否落实到位。

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和相关管理规

定 1分；项目调

整及支出调整手

续完备 1分；项

目合同书、验收

报告、产权移交

等资料齐全并及

时归档 1分；项

目实施的人员条

件、场地设备、

信息支撑等落实

到位 1分。

有效 3

财务

账目、

合同

项目可研报

告编制行为

早于政府采

购时间。

查阅

资料

小计 19.27

B1.资金管理（15 分）

B11.预算执行率（6 分）

经查阅《关于下达增发 2023 年国债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提升补助资

金预算的通知》（黑财指〔建〕〔2024〕109 号 ）《黑龙江省财政厅

关于下达 2024 年转贷市县一般债券资金（用于增发国债项目配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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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黑财指债（建）〔2024〕14 号）《同江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

会议纪要（第十届.一四三次）》、项目可研、初设、可研批复、初设

批复、合同等相关文件资料，以及项目总账明细账和相关财务资料，

得出项目预算资金 8,349 万元，实际到位资金 8,364.36 万元，截至项

目计划建设期结束即 2024 年底，实际支出资金 5,944 万元，预算执行

率为 71.19%。依据评分标准，扣 1.73 分，得 4.27 分。

B12.资金到位率（4 分）

经查阅《关于下达增发 2023 年国债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提升补助资

金预算的通知》（黑财指〔建〕〔2024〕109 号 ）《黑龙江省财政厅

关于下达 2024 年转贷市县一般债券资金（用于增发国债项目配套）的

通知》（黑财指债（建）〔2024〕14 号）《同江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

会议纪要（第十届.一四三次）》以及项目可研、初设、可研批复、初

设批复等相关文件资料，结合项目总账明细账和相关财务资料，得出

项目预算资金 8,349 万元，两个资金文件下达的项目资金全部到位，

资金到位率为 100%。依据评分标准，得 4 分。

B13.资金使用合规性（5 分）

经查阅《关于下达增发 2023 年国债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提升补助资

金预算的通知》（黑财指〔建〕〔2024〕109 号 ）《黑龙江省财政厅

关于下达 2024 年转贷市县一般债券资金（用于增发国债项目配套）的

通知》（黑财指债（建）〔2024〕14 号）《同江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

会议纪要（第十届.一四三次）》以及项目可研、初设、可研批复、初

设批复、合同等相关文件资料，结合项目总账明细账和相关财务资料，

得出项目资金主要用于项目前期准备及建设工程资金的支付，未发现

截留、挤占、挪用、串项、虚列支出等情况。但勘察、设计、测绘、

施工等多项资金支付晚于合同约定时限。依据评分标准，扣 2 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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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综上所述，B1“资金管理”部分响应目标值，该指标满分 15 分，

得 11.27 分。

B2.预算绩效管理（4 分）

B21.预算绩效管理规范性（4 分）

经查阅《关于下达增发 2023 年国债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提升补助资

金预算的通知》（黑财指〔建〕〔2024〕109 号 ）《黑龙江省财政厅

关于下达 2024 年转贷市县一般债券资金（用于增发国债项目配套）的

通知》（黑财指债（建）〔2024〕14 号）《同江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

会议纪要（第十届.一四三次）》以及项目可研、初设、可研批复、初

设批复、项目绩效自评等资料，结合访谈了解，得出项目单位开展了

绩效自评，但《项目支出绩效监控及自评报表》仅体现出结束评价，

未进行阶段评价，没有起到项目过程中绩效目标运行监控作用；项目

自评没有按照绩效目标逐项阐述完成情况；自评表中项目支出及时性

填报与实际情况不符。依据评分标准，扣 2 分，得 2 分。

B3.组织实施（8 分）

B31.管理制度健全性（4 分）

经查阅项目单位相关制度等资料，得出项目单位建立了《同江市

排水防涝国债项目变更审批制度》《同江市排水防涝国债项目档案管

理制度》《同江市排水防涝国债项目计量支付制度》《同江市排水防

涝国债项目监理管理制度》《同江市排水防涝国债项目应急安全制度》

《同江市排水防涝国债项目招投标管理制度》《同江市排水防涝国债

项目质量控制制度》《同江市排水防涝国债项目资金支付制度》等财

务、业务管理制度，但资金管理制度还不够完整，缺少专项资金管理

制度，项目单位提供的国债资金管理制度仅限于对工程款支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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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覆盖面过窄。依据评分标准，扣 1 分，得 3 分。

B32.制度执行有效性（4 分）

经查阅相关制度等资料、项目资金拨付、总账明细账及相关业务

资料，得出制度执行存在一定问题，项目可研报告编制完成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编制单位为黑龙江省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而同

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通过《黑龙江省政府采购平台》与黑龙江省城

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签订《可研编制合同》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3

日，即编制行为早于政府采购时间。依据评分标准，扣 1 分，得 3 分。

综上所述，B3“组织实施”部分响应目标值，该指标满分 8 分，

得 6 分。

C.产出

产出考核指标设定分值 30 分，实得 27 分，分别从产出数量（工

程建设完成率）、产出质量（质量合格率）、产出时效（完工及时性）、

产出成本（成本控制情况）等方面进行考核，具体如下：

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绩效评价得分表（产出）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

值

得

分
依据 评分说明

集证

方式

产出 C

（30）

产出

数量

C1（8）

工程建

设完成

率 C11

（8）

项目的实际

完成数量与

计划数量的

比率，用以反

映目标的实

现程度。

项目实际完成

生产数量，是

否能满足计划

产出数量需

求。

得分=（实际完成

数/计划完成数）

×100%×8。上限

8 分。

100% 8

可

研、

初

设、

验收

单

按计划完

成全部建

设内容。

查阅

资料

产出

质量

C2(7)

质量合

格率

C21(7)

反映工程建

设的质量情

况。

建设工程是否

全部验收合

格。

得分=验收合格数

量/实际项目数量

×100%×7。

100% 6
验收

单。

建设工程

质量验收

合格；设备

采购中未

见 CCTV 等

部分设备

验收报告。

查阅

资料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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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

值

得

分
依据 评分说明

集证

方式

产出

时效

C3（7）

完工及

时性

C31（7）

反映项目实

施进度情况。

是否按合同约

定期限及时完

成建设工程；

是否及时完成

完工后的结算

决算。

在合同约定期限

内完成工程建设

得 5分；结算和决

算超出常规合理

期限各扣 1分。

及时

完成
5

验收

单

建设工程

按照合同

约定时限

内提前完

工；但 2024

年未完成

项目结算，

截止评价

期未完成

项目决算。

查阅

资料

产出

成本

C4(8)

成本控

制情况

C41(8)

反映项目产

出的成本控

制程度。

项目实际发生

额与项目预算

额比较，是否

控制在预算范

围内。

项目实际发生总

额超出项目预算

总额扣 5分，项目

实际发生总额超

出预算总额 10%项

目未经重新审批

的不得分。

控制

良好
8

账目

明细

成本控制

良好。

查阅

资料

小计 27

C1.产出数量（8）

C11.工程建设完成率（8）

经查阅项目可研、初设、可研批复、初设批复、工程建设合同、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黑龙省政府采购项目合同验收书》等资

料，结合访谈了解，得出项目完成既定的全部工程建设内容，工程建

设完成率 100%。依据评分标准，得 8 分。

C2.产出质量（7 分）

C21.质量合格率（7 分）

经查阅项目可研、初设、可研批复、初设批复、工程建设合同、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黑龙省政府采购项目合同验收书》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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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得出项目建设工程全部通过验收，但设备采购中未见 CCTV 等部分

设备验收报告。依据评分标准，扣 1 分，得 6 分。

C3.产出时效（7 分）

C31.完工及时性（7 分）

经查阅项目可研、初设、可研批复、初设批复、工程建设合同、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黑龙省政府采购项目合同验收书》等资

料，结合访谈了解，得出本项目计划建设工期至 2024 年 12 月，建设

工程共分 4 个标段，2024 年 9 月 30 日，项目施工的 4 个标段由同江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施工单位和中新创达咨询有限公司完成了建

设工程竣工验收，但截至项目建设期结束时间 2024 年 12 月底，项目

未开展结算审核，至 2025 年 6 月才完成全部 4 个标段的结算审核；且

截至评价期项目仍未开展竣工决算。依据评分标准，扣 2 分，得 5 分。

C4.产出成本（8 分）

C41.成本控制情况（8 分）

经查阅《关于下达增发 2023 年国债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提升补助资

金预算的通知》（黑财指〔建〕〔2024〕109 号 ）《黑龙江省财政厅

关于下达 2024 年转贷市县一般债券资金（用于增发国债项目配套）的

通知》（黑财指债（建）〔2024〕14 号）《同江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

会议纪要（第十届.一四三次）》、项目可研、初设、可研批复、初设

批复、合同等资料，以及项目总账明细账和相关财务资料，结合访谈

了解，得出项目预算资金 8,349 万元，截至评价期，项目实际到位资

金 8,364.36 万元，正在履行支付手续预计支付工程款 817.94 万元，

质保金为 191.33 万元，需待质保期满后支付，剩余项目资金 1,221.84

万元，成本控制未超出预算资金。依据评分标准，得 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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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效益

效益考核指标设定分值 30 分，实得 28.4 分，分别从社会效益（改

善城市环境）、生态效益（减少城市水体生态污染）、可持续影响（后

期管护完善程度）、满意度（相关人员满意度）等方面考核，具体如

下：

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绩效评价得分表（效益）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

法

目标

值
得分 依据 评分说明

集证

方式

效益

D

（30

）

D1 社

会效

益

（10

）

改善

城市

环境

D11

（10）

反映项目

实施后对

城市环境

特别是雨

季积水情

况改善的

实现程度。

是否通过项

目产出有效

改善城市雨

季积水情

况，是否能

达到预计目

标。

依据各方面预

计改善因素，综

合评价为优得

满分；良得 8

分；中得 6分；

差得 4分。

全面

改善
10

验收

报告、

访谈

了解

项目建成后改造了

老城区中心区老旧

管网遗留问题，有

效提升城市排水能

力，改善了雨季老

城区积水状况，提

升了市民出行体

验。评估效果为优。

查阅

资

料、

访谈

生态

效益

D2

（5）

减少

城市

水体

生态

污染

D21

（5）

反映项目

实施后对

城市水体

生态环境

的影响。

是否通过项

目产出有效

减少城市水

体生态污

染，是否能

达到预计目

标。

依据各方面预

计改善因素，综

合评价为优得

满分；良得 4

分；中得 3分；

差得 2分。

有效

增加
5

验收

报告、

访谈

了解

项目建成后解决老

城区雨污混流、错

接、乱接等问题，

实现污水入厂、雨

水入河，有助于防

范雨季时雨污水溢

流排放至水体，从

而减少对天然水体

的污染。评估效果

为优。

查阅

资

料、

访谈

可持

续影

响 D3

（5)

后续

管护

完善

性

D31(5

)

反映项目

的后续管

护的完善

程度。

产权和管护

是否完备，

是否及时跟

进。

产权明晰 2分；

管护制度 1分；

管护人力保障

到位得 2分。

保障

充足
5

相关

手续、

访谈

了解

排水公司参与采购

设备验收，建成后

产权明晰，有专门

的政府预算用于后

期维护。

查阅

资

料、

访谈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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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

法

目标

值
得分 依据 评分说明

集证

方式

满意

度

D4(1

0)

相关

人员

满意

度

D41(1

0)

相关人员

对项目实

施效果的

满意程度。

项目实施在

项目产出和

效益方面相

关人员的满

意程度。

得分=满意度

95%（含）以上

×10；满意度在

95-90%（含）期

间×9；90-85%

（含）×8；

85-80%（含）×

7；80-75%（含）

×6；75-70%

（含）×5；

70-65%（含）×

4；65-60%（含）

×3；60%以下×

2。

100% 8.4
调查

问卷
满意度为 93.38%

社会

调查

小计 28.4

D1.社会效益（10 分）

D11.改善城市环境（10 分）

经查阅项目可研、初设、可研批复、初设批复、工程建设合同、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黑龙省政府采购项目合同验收书》等资

料，结合访谈了解，得出项目建成后改造了老城区中心区老旧管网遗

留问题，有效提升城市排水能力，改善了雨季老城区积水状况，较大

提升了市民出行体验。依据评分标准，得 10 分。

D2.生态效益（5 分）

D21.减少城市水体生态污染（5 分）

经查阅项目可研、初设、可研批复、初设批复、工程建设合同、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黑龙省政府采购项目合同验收书》等资

料，结合访谈了解，得出项目建成后解决老城区雨污混流、错接、乱

接等问题，实现污水入厂、雨水入河，有助于防范雨季时雨污水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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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至水体，从而减少了对城市天然水体的污染。依据评分标准，得

5 分。

D3.可持续影响（5 分）

D31.后期管护完善程度（5 分）

经项目可研、初设、可研批复、初设批复、工程建设合同、《建

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黑龙省政府采购项目合同验收书》等资料，

结合访谈了解，得出项目的后续管护部门排水公司参与了采购设备验

收，项目建成后产权明晰，有专门的政府预算用于后期维护，2024 年

和 2025 年排水管网的清淤和维修已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组织实施。依

据评分标准，得 5 分。

D4.满意度（10 分）

D41.相关人员满意度（10 分）

经统计《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国债资金）绩效评价调

查问卷统计表》中“您对本次建设必要性的评价；您对本次建设及时

性的评价；您对本次建设质量的评价；您对本次建设在解决城区积水

内涝作用方面的评价；您对本次建设在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方面的评

价；您对本次建设在提升城市基础功能，保障正常运转方面的评价；

您对本次建设在解决我市排水设施排水能力不足、管网漏损方面问题

的评价；您对本次建设对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影响的评价”等调查内容

得分情况统计，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国债资金）社会满意

度调查综合得分 9.338 分。依据评分标准，扣 1.6 分，得 8.4 分。

四、评价结论

本次绩效评价根据“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个维度进行评

价，设总分 100 分。依据评价组论证通过的评价指标体系、评分标准，

对该项目进行综合评分，项目综合得分为 83.67 分，其中：决策 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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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19.27 分、产出 27 分、效益 28.4 分，绩效等级为“良”。 权重

分值及得分率见 《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绩效评价得分汇总

表》。

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绩效评价得分表得分汇总表

评价指标 权重 评级分值 项目得分
得分率/绩效等

级

决策 13 13 9 69%

过程 27 27 19.27 71%

产出 30 30 27 90%

效益 30 30 28.4 95%

综合绩效 100 100 83.67 良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及改进措施、建议

（一）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完善程度有所欠缺。没有根据项目情况

设置完整的绩效目标表，仅针对国债资金设置了绩效目标，绩效目标

不完整。在绩效指标方面，没有按照资金文件要求设置指标体系；质

量指标包含“预算编制到项目率”，这是针对资金的指标，并非针对

项目本身的质量指标，设置有误；时效指标将各季度资金支付进度作

为项目的进度时效指标，设置有误；数量指标仅包含“新建雨水管道”

和“改造雨水管理”，未包含设备采购内容，设置不完整。在预算绩

效管理方面，《项目支出绩效监控及自评报表》仅体现出结束评价，

未进行阶段评价，没有起到项目过程中绩效目标运行监控作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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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没有按照绩效目标逐项阐述完成情况；自评表中项目支出及时性

填报与实际情况不符。

产生问题的原因：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认识有差距，预算绩效管

理环节落实不完整；对个别指标内涵理解有误。

建议：全面增强预算绩效管理理念；加深对绩效目标和指标内涵

的理解；按照财政部门要求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各项工作内容，

特别是要注意绩效监控开展的时效性。

（二）预算编制准确性不佳。项目预算资金 8,349 万元，截至评

价期，项目实际到位资金 8,364.36 万元，正在履行支付手续预计支付

工程款 817.94 万元，质保金为 191.33 万元，需待质保期满后支付，

剩余项目资金 1,221.84 万元，占预算资金的 14.63%。由于预算编制

的准确性不足，造成了部分国债资金的闲置。

产生问题的原因：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过程对项目实际了解掌握

不够细致，投资估算不够准确。

建议：在今后此类项目中应更加重视可研编制部门和评审部门的

优质选择；同时对本项目闲置资金应及时由财政部门调整使用。

（三）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有待加强。资金管理制度还不够完整，

缺少专项资金管理制度，项目单位提供的国债资金管理制度仅限于对

工程款支付管理，制度覆盖面过窄。在制度执行方面，项目可研报告

编制完成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编制单位为黑龙江省城市规划勘测设

计研究院，而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通过《黑龙江省政府采购平台》

与黑龙江省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签订《可研编制合同》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3 日，即编制行为早于政府采购时间。

产生问题的原因：制度建设考虑不够全面，未覆盖资金管理完整

领域；对政府采购制度执行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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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在今后的项目建设中严格遵守包括

政府采购制度等各项制度规定，在制度约束范围内组织实施，避免出

现先实施后履行政府采购程序的问题。

（四）资金使用合规性有待完善。勘察、设计、测绘、施工等多

项资金支付晚于合同约定时限。

产生问题的原因：资金支付受资金申请流程影响，一定程度有所

迟滞，但同时也存在资金管理制度执行不够严格的原因。

建议：提高资金申请的预判性以及支付对象的严谨性，确保严格

按照合同约定执行资金支付。

（五）结算和决算超出常规时限。本项目建设工程共分 4 个标段，

各标段于 2024 年 9月通过完工验收，但截至项目建设期结束时间 2024

年 12 月底，项目未开展结算审核，至 2025 年 6 月才完成全部 4 个标

段的结算审核；且截至评价期项目仍未开展竣工决算。

产生问题的原因：个别款项支付进度迟缓，影响结算决算开展。

建议：加快资金支付进度，尽快开展项目决算。

六、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本评价报告评价结论及相关分析、问题与建议均由本事务

所评价人员依据同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本事务所要求所能提供出

的相关材料和数据得出。

（二）本评价报告适用于委托方考核该项目自项目开始至本报告

期止项目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超出适用范围使用本报告产生的任何不

良后果，黑龙江佰德资产评估事务所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本报告的结论与意见，供政府部门在同类项目的决策、审

批、管理等方面参考；供项目主管部门加强项目管理；项目单位改进

项目管理等参考，不做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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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满意度调查问卷统计表

序号 测评项目

调查满意度评分（个）

10分 9分 8分 7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0分 总分 平均数

1 您对本次建设必要性的评价？ 82 6 6 1 0 6 0 0 0 0 959 9.495 

2 您对本次建设及时性的评价？ 80 7 6 3 1 4 0 0 0 0 958 9.485 

3 您对本次建设质量的评价？ 81 3 8 2 0 5 0 1 1 0 945 9.356 

4 您对本次建设在解决城区积水内涝作用方面的评价？ 80 8 3 3 0 5 1 0 1 0 948 9.386 

5 您对本次建设在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方面的评价？ 83 5 4 2 1 5 0 1 0 0 955 9.455 

6 您对本次建设在提升城市基础功能，保障正常运转方面的评价？ 82 4 6 1 2 5 0 0 1 0 950 9.406 

7 您对本次建设在解决我市排水设施排水能力不足、管网漏损方面
问题的评价？

76 5 4 4 0 5 0 1 1 5 895 8.861 

8 您对本次建设对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影响的评价？ 79 6 4 3 2 4 1 0 1 1 935 9.257 

合计 643 44 41 19 6 39 2 3 5 6 7545 9.338 















附件2：

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国债资金）绩效评价得分表
一级
指标

（分

值）

二级
指标

（分

值）

三级指标（分
值）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值 得分 依据 评分说明
证据收
集方式

决策A
（13
）

项目
立项
A1

（4）　

立项依据   
充分性A11

（2）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
法规、相关政策、发展
规划以及部门职责，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
依据情况。

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
政策；是否符合部门工作
职能；是否属于公共财政
支持范围；是否与相关部
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
关项目重复；是否有较强
的现实需求。

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
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
0.5分；是否符合部门工作职能
0.5分；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
范围0.2分；是否与相关部门同
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
复0.3分；是否有较强的现实需
求0.5分。

符合法律、
法规、发展
规划和相关
政策，与部
门职能匹

配，是公共
财政支持范
围，有较强
现实需求。

2
相关法规文
件、《三定
方案》

符合法律、法规、发展规
划和相关政策，与部门职
能匹配，是公共财政支持
范围，有较强现实需求。

查阅资料

立项程序   
规范性A12

（2）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
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
规范情况。

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
申请设立；审批文件、材
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
设立1分；审批文件、材料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1分。

符合规定程
序。

1
预算申请、

批复
未见立项部门决策文件。 查阅资料

绩效
目标
A2

（6）　

绩效目标设置
合理性A21

（3）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
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
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
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绩
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
否具有相关性；项目预期
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
正常的业绩水平；是否与
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
资金量相匹配；绩效目标
表述是否全面客观。

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
相关性0.5分；项目预期产出效
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1
分；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
或资金量相匹配0.5分；绩效目
标表述全面客观1分，每发现一
处不合理扣0.5分，扣完为止。

合理、匹
配，与工作
目标一致。

2
绩效目标相
关资料

没有根据项目情况设置完
整的绩效目标表，仅针对
国债资金设置了绩效目
标，绩效目标不完整。

查阅资料

绩效指标设置
明确性A22

（3）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
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
、可衡量等，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
明细化。

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
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
指标值予以体现；是否与
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
相对应；指标权重是否合
理。

将项目绩效目标正确细化分解
为具体的绩效指标0.5分；通过
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
现1分；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
划数相对应1分；指标权重合理
0.5分。每发现一处不合理扣
0.5分，扣完为止。

有单独绩效
目标，并且
清晰、细化
、可衡量。

2
绩效目标相
关资料

没有按照资金文件要求设
置指标体系；质量指标与
时效指标设置有错误；数
量指标未包含设备采购。

查阅资料

资金
投入
A3

（3）

预算编制   
科学性A31

（2）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
科学论证、有明确标
准，资金额度与项目目
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
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
的科学性情况。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
学论证；预算内容与项目
内容是否匹配；预算额度
是否准确。

项目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0.5
分；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配1
分；预算额度准确0.5分

预算科学、
准确。

1.5
预算申请、

批复

项目预算编制8349万元，
项目预计结余1221.84万
元，偏差14.63%，预算编
制准确性不强，偏差较大
。

查阅资料

资金分配   
合理性A32

（1）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
有测算依据，与补助单
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
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
性、合理性情况。

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
分；分配额度是否合理与
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
相适应。

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0.5分；
分配额度合理与项目单位或地
方实际相适应0.5分。

充分、合理
。

0.5 财务账目
个别资金额度分配与实际
有偏差。

查阅资料

过程
B(27)

资金
管理
B1
（15
）

预算执行率B11
（6）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
计划执行，用以反映或
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
金/实际到位资金）×100% 
。实际到位资金：是一定
时期内（项目期）落实到
具体项目的资金；实际支
出资金：一定时期内（项
目期）项目实际拨付的资
金。

预算执行率在99%以上得满分，
低于99%得分为预算执行率×6
。

100% 4.27 相关账目
截止2024年底支付5944万

元，执行率71.19%。
查阅资料

资金到位率B12
（4)

反映资金落实情况对项
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
金/预算资金）×100%； 
实际到位资金：是一定时
期内（项目期）落实到具
体项目的资金；预算资
金：一定时期内（项目
期）预算安排到项目上的
资金。

得分=资金到位率×4。 100% 4 财务明细账 100% 查阅资料

资金使用   
合规性B13

（5）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
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
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

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
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
审批程序和手续；是否符
合合同规定的用途；是否
存在截留、挤占、挪用、
串项、虚列支出等情况。

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
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的规定2分；资金的拨付有完
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1分；符合
合同规定的用途1分；不存在截
留、挤占、挪用、串项、虚列
支出等情况1分。发现1起其他
财务收支不合理现象扣0.5分扣
完为止。

符合规定 3
合同、相关

账目

资金都用于项目支出，未
发现截留串项等，资金使
用方向合规。但，勘察、
设计、测绘、施工等多项
资金支付晚于合同约定时
限。

查阅资料

第 1 页



一级
指标

（分

值）

二级
指标

（分

值）

三级指标（分

值）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值 得分 依据 评分说明

证据收

集方式过程
B(27)

预算
绩效
管理
B2(4)

预算绩效管理
规范性B21

（4）

反映项目单位按照绩效
目标要求实施绩效目标
自评及运行监控的执行
情况和完善程度。

是否开展绩效目标自评价
及绩效目标运行监控；自
评价、运行监控是否符合
财政要求；自评报告、自
评表、运行监控报告、运
行监控表是否真实准确。

项目单位按要求开展绩效目标
自评价和绩效目标运行监控的
得2分，缺少1项扣1分，扣完为
止；绩效自评价报告、自评表
、绩效目标运行监控报告、监
控表，不真实、不准确，每发
现一处扣0.5分，最多扣2分。

符合财政要
求

2
绩效目标自
评资料

未进行阶段评价，没有起
到监控作用；项目自评没
有按照绩效目标逐项阐述
完成情况；资金支付及时
性与实际不符。

查阅资料

组织
实施
B3

（8）

管理制度   
健全性B31

（4）

项目实施单位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
映和考核财务和业务管
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
的保障情况。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建立组
织机构、是否有实施方案
及各种业务管理制度；是
否有相应财务管理制度。

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业务
管理制度2分；是否已制定或具
有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2分；每
项制度不合理扣0.5分，扣完为
止。

制度健全合
规

3 制度

资金管理制度还不够完
整，缺少专项资金管理制
度，项目单位提供的国债
资金管理制度仅限于对工
程款支付管理，制度覆盖
面过窄。

查阅资料

制度执行   
有效性B32

（4）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
管理规定，用以反映和
考核相关管理制度的有
效执行情况。

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
相关管理规定，项目调整
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
备；项目合同书、验收报
告、产权移交等资料是否
齐全并及时归档，项目实
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
、信息支撑等是否落实到
位。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
规定1分；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
手续完备1分；项目合同书、验
收报告、产权移交等资料齐全
并及时归档1分；项目实施的人
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
等落实到位1分。

有效 3
财务账目、

合同
项目可研报告编制行为早
于政府采购时间。

查阅资料

产出C
（30
）

产出
数量
C1

（8）

工程建设完成
率C11（8）

项目的实际完成数量与
计划数量的比率，用以
反映目标的实现程度。

项目实际完成生产数量，
是否能满足计划产出数量
需求。

得分=（实际完成数/计划完成
数）×100%×8。上限8分。

100% 8
可研、初设
、验收单

按计划完成全部建设内容
。

查阅资料

产出
质量
C2(7)

质量合格率
C21(7)

反映工程建设的质量情
况。

建设工程是否全部验收合
格。

得分=验收合格数量/实际项目
数量×100%×7。

100% 6 验收单。
建设工程质量验收合格；
设备采购中未见CCTV等部
分设备验收报告。

查阅资料
访谈

产出
时效
C3
（7）

完工及时性C31
（7）

反映项目实施进度情况
。

是否按合同约定期限及时
完成建设工程；是否及时
完成完工后的结算决算。

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完成工程建
设得5分；结算和决算超出常规
合理期限各扣1分。

及时完成 5 验收单

建设工程按照合同约定时
限内提前完工；但2024年
未完成项目结算，截止评
价期未完成项目决算。

查阅资料

产出
成本
C4(8)

成本控制情况
C41(8)

反映项目产出的成本控
制程度。

项目实际发生额与项目预
算额比较，是否控制在预
算范围内。

项目实际发生总额超出项目预
算总额扣5分，项目实际发生总
额超出预算总额10%项目未经重
新审批的不得分。

控制良好 8 账目明细 成本控制良好。 查阅资料

效益D
（30
）

D1社
会效
益
（10
）

改善城市环境
D11（10）

反映项目实施后对城市
环境特别是雨季积水情
况改善的实现程度。

是否通过项目产出有效改
善城市雨季积水情况，是
否能达到预计目标。

依据各方面预计改善因素，综
合评价为优得满分；良得8分；
中得6分；差得4分。

全面改善 10
验收报告、
访谈了解

项目建成后改造了老城区
中心区老旧管网遗留问
题，有效提升城市排水能
力，改善了雨季老城区积
水状况，提升了市民出行
体验。评估效果为优。

查阅资料
、访谈

生态
效益
D2
（5）

减少城市水体
生态污染D21
（5）

反映项目实施后对城市
水体生态环境的影响。

是否通过项目产出有效减
少城市水体生态污染，是
否能达到预计目标。

依据各方面预计改善因素，综
合评价为优得满分；良得4分；
中得3分；差得2分。

有效增加 5
验收报告、
访谈了解

项目建成后解决老城区雨
污混流、错接、乱接等问
题，实现污水入厂、雨水
入河，有助于防范雨季时
雨污水溢流排放至水体，
从而减少对天然水体的污
染。评估效果为优。

查阅资料
、访谈

可持
续影
响D3
（5)

后续管护完善
性D31(5)

反映项目的后续管护的
完善程度。

产权和管护是否完备，是
否及时跟进。

产权明晰2分；管护制度1分；
管护人力保障到位得2分。

保障充足 5
相关手续、
访谈了解

排水公司参与采购设备验
收，建成后产权明晰，有
专门的政府预算用于后期
维护。

查阅资料
、访谈了
解

满意
度
D4
(10)

相关人员满意
度D41(10)

相关人员对项目实施效
果的满意程度。

项目实施在项目产出和效
益方面相关人员的满意程
度。

得分=满意度95%（含）以上
×10；满意度在95-90%（含）
期间×9；90-85%（含）×8；
85-80%（含）×7；80-75%
（含）×6；75-70%（含）
×5；70-65%（含）×4；65-
60%（含）×3；60%以下×2。

100% 8.4 调查问卷 满意度为93.38% 社会调查

合计 8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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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
（国债资金）绩效评价存在问题清单

序号 存在的问题 产生问题的原因 备注

1 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完善程度有所欠缺
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认识有差距，预算
绩效管理环节落实不完整；对个别指标
内涵理解有误。

2 预算编制准确性不佳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过程对项目实际了
解掌握不够细致，投资估算不够准确。

3 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有待加强
制度建设考虑不够全面，未覆盖资金管
理完整领域；对政府采购制度执行不到
位。

4 资金使用合规性有待完善
资金支付受资金申请流程影响，一定程
度有所迟滞，但同时也存在资金管理制
度执行不够严格的原因。

5 结算和决算超出常规时限
个别款项支付进度迟缓，影响结算决算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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